附件2、南京医科大学2012年各类人员定编方案

根据教育部、省教育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编制管理、岗位设置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修订各类人员定编方案。 
一、基本原则
㈠总量控制、分类管理
学校在控制总量的前提下，根据不同编制类别分别核编。
㈡结构优化、协调发展
通过编制核定，进一步提高专任教师比例，合理配置非教学科研编制人员，进一步优化学校人员结构。
㈢动态控制、目标管理
通过定编工作，逐步使全校专业技术岗位数占岗位总数的75%以上，其中教师岗位占岗位总数的55%左右以上；党政管理人员不超过学校岗位总量的20%。工勤人员不超过岗位总量的10%。同时，坚持立足现实，着眼长远，建立学校编制动态管理制度。
三、各类人员编制核定办法及依据
本次编制核定以教育厅核定岗位数为全校各类人员编制基础数。根据各单位承担的工作量并考虑到学校的长远发展，实际核定教职工固定编制数1924人（含附属口腔医院、康达总公司、后勤服务总公司235人），其中教师编制占57%，为1085人，教学、科研等各类辅助人员占25%，为469人，校、院两级党政管理人员占14%，为271人。具体核定办法如下：
㈠基本编制
1．教师编制数
教师编制是指为完成学校教育教学和科研任务而配备的从事教学工作、科学研究工作以及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人员编制。范围包括：从事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教学等人才培养任务的教师；专兼职从事科学研究的教师；专职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人员。全校共核定教师基本编制数1085人。
1 教学编制数
教学编制数计算的主要依据是教学工作量。此次定编以2011学年教学工作量为基数核算教学编制数，教学工作量按承担各类理论课、实验课折合成标准课时数计算，临床教学单位标准课时数按50%计算。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课程类别按一定标准的教学当量数计算教学编制数。具体核算办法是：体育课、外语课（公共外语课）按每承担380学时核定教学编制1人，公共学科（包括基础医学院、药学院公共基础课、医政学院公共课等）按每承担300学时核定教学编制1人；专业课、专业基础课按每承担250学时核定教学编制1人。全校共核定教学编制943人。
⑵科研编制数
科研编制数的主要核算依据是科研项目级别和经费数，本次定编主要以科学技术处2011年公布的全校教师主持的项目为基数。具体核算办法是：科研工作量按所有纵向课题实到科研经费每1万元折合8学时计，同时以科研项目级别系数K进行调节。然后，根据每280学时折合1个科研人员编制（含科研辅助人员）计算。计算公式为：科研人员编制数＝[经费数（万元）×K×8]/280，K为项目级别系数，国家级牵头项目为1，部、省级、国际合作项目、参加的国家级项目为0.8，市厅级项目为0.6。全校共核定科研人员总编制142人。
所有附属医院科研编制不在核算范围内。
⑶专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编制数
专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编制的主要核算依据是全日制学生数。目前我校共有全日制本科学生10538人，按照1∶200的标准配备专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结合2006年编制核定数及学校实际，本次定编全校核定专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编制58人。
2．教学、科研等各类辅助人员编制数
教学、科研等各类辅助人员编制是指为学校教育教学服务而配备的从事实验技术、图书资料、现代教育技术等工作，以及其它为教学科研服务的技术工作人员编制。人员范围包括：教学实验技术人员；图书馆及资料室专业技术人员；从事学报编辑的工作人员；现代教育技术工作人员；科研辅助人员、科研机构中的管理人员等。全校共核定教学、科研等各类辅助人员编制322人。
⑴教学单位辅助编制
教学单位教学辅助编制按照所承担的实验课时数核定，其中第一临床医学院、第二临床医学院、第四临床医学院、口腔医学院、护理学院按照560标准实验课时核定1个教辅编制，基础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药学院等按照280标准实验课时核定1个教辅编制。
全校共核定教学单位辅助编制数189人。
⑵非教学单位辅助编制
核定非教学单位辅助编制的部门为：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图书馆、科技处实验动物中心、医学书刊出版部。非教学单位辅助编制核定在2006年定编数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共核定编制133人（其中实验动物中心及动物基地暂时维持原人数不变，待其整体发展规划及运行机制确定后再重新核定编制）。
3．党政管理人员编制数
党政管理人员指专职从事党务、行政管理、行政事务工作的人员，主要包括校部党政管理人员和院部等二级单位党政管理人员。党政管理人员编制核定坚持从严原则，参照2006年定编数并结合工作实际情况加以调整。本次定编核定党政管理编制271人，其中校部党政管理人员171人，院部党政管理人员100人。
1 校部党政管理人员编制数。
校部党政机关管理人员编制原则上结合实际工作需要参考2006年定编数，从严控制编制数。校部党政管理人员编制实际核定171人。
⑵院部党政管理人员编制数
院部党政机关管理编制数在2006年编制核定数的基础上，参考各单位实际在岗位人数。凡实际人数未达2006年定编数的以2006定编数为准，超过2006年定编数的以实际人数为准。院部等二级单位党政管理人员编制实际核定100人。
㈡附属单位编制
康达总公司、后勤服务总公司、康达学院不再核定事业编制。
四、编制管理
    ㈠各单位应增强编制意识，强化各类人员编制管理。按照此次核定的人员编制，今后缺编单位按学校规定的条件逐年补充，并且每年补充数量原则上不超过缺编数的20%。超编单位一般不予补充。
㈡本方案下达到各单位后，各单位要本着“规范、高效”的原则，根据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教辅及管理工作的任务和岗位职责，将编制分解到相关部门，并以满负荷工作量的要求进行岗位设置。同时，各缺编单位要预留一定的编制作为本单位事业发展的储备编制。专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编制由学生工作处统一分解到各学院。
㈢为提高办学效益、合理使用编制，各院、部等教学单位在教师缺编情况下尚能圆满完成学校各项任务的，学校每年按0.2万元/人的标准发放教师缺编费。
    ㈣在编制管理中各院（部）以及校机关党政管理等机构中的“双肩挑”教师，计入所在学院教师数，不占党政管理编制，其教学课时津贴、科研津贴等的发放，按学校有关文件规定执行。校领导、处级调研员不占所在部门党政管理人员编制，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可以不占所在单位的当年编制数。下列人员由各单位提出，经学校研究同意，不占本单位编制，但这些人员在未明确新单位之前，仍由原单位负责管理。
    1.出国留学并逾期未归人员；
    2.经学校同意借调到校外单位工作半年以上的人员；
3.病休一年以上的人员；
4.精神病患者；
    5.因某种特殊原因，经学校批准可不计入有关单位编制的人员。
㈤各类人员编制中，经学校同意，在规定时间内外出进修、学习(含攻读学位)的人员均计入各单位编制。各教学单位派出进修、定向攻读学位等人员不得超过本单位教师在编数的15%。进修和定向攻读学位人员学习期满返校后仍由原单位聘任。
㈥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和学校发展情况，学校将根据需要适时调整各部门编制，原则上从严控制，紧缩管理人员编制。
本方案解释权在学校人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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